
附件4：網路選屋暨汽車位作業程序 

註 1：選位作業每梯時間為 25 分鐘，依申請人登入系統時間至該梯次結束時間為選位時間。

例如：第一梯選位時間為 09：00-09：25，申請人於 09：20 登入系統，該申請人選位

時間為 09：20-09：25(5 分鐘)。 

註 2：烏日高鐵社宅停車場係委託專業停車場業者自行經營，由業者與承租戶逕行簽約，故承

租相關規定將另案公告。 

選位梯次所訂時間內 

登入選屋系統【註 1】 

選位時間內 

完成 

選屋暨選汽車位 

選位時間內 

未完成 

選屋暨選汽車位 

未登入 

廢止承租權 

選位梯次所訂時間內 

未登入選屋系統 

時間內完成 

選屋暨選汽車位 

超時未完成 

選屋暨選汽車位 

通知點交、簽約及

公證事項 

依下肢障、正取承租順位名冊或候補順位名冊

分梯進行網路選屋暨汽車位 

順延至當日最後一梯後 

(實際時間以選屋系統為準) 


